合作意向书

            　

立意向书人：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立意向书人：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就乙方加入________________合作事宜，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合作意向：

甲方派专员为乙方进行立地评估和市场调查，乙方愿遵守甲方合作约定，并预付甲方人民币_______元作为考察费用。
乙方选择店址为：_________省（市、自治区）_________市（县）_________区（乡镇）_________  路（街）_________ 号。
本意向书壹个月内，甲方负责为乙方进行市场调查和评估。甲乙双方根据评估确定店面最终成立与否，甲方负责三日内通知乙方。
签定本意向书后，乙方派三名培训干部（一名会计，两名培训店长，培训费每人每月_________元人民币）至甲方培训。
(A)若乙方选址适合_________店开设而成立，则乙方缴纳的预付款转为劳务技术辅导费。
(B)若乙方选址不适合_________店开设，则甲方为乙方进行市场评估的考察用不予退还。

本意向书为草约，超过意向期，本意向书自动失效。
加入_________店成立，则双方另签正式合约书，一切以合作合约书为准。
意向书所指考察费用包括甲方为乙方进行市场评估的出差费和人员培训费用及加入______店意向金。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有争议，均提请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现行的仲裁规则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送达地址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